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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条 本附加条款须附加于各种临床试验责任保险项下。本附加条款与主险条款相悖之

处，以本附加条款为准；本附加险条款未尽事宜，以主险条款为准。主险效力终止，本附加险

效力亦同时终止；主险无效，本附加险亦无效。

第二条 本附加险对于下列情形，不予赔付：

（1）因实际、声称或可能的与被保险人现在或曾经拥有、占有、租用或借用的建筑结构

内或任何处所、工地、地点内所含的、存在或出现的生物媒介接触、暴露而产生的全部或部

分损失，不论是否有同时或先后交叉因素的影响；

（2）因被保险人或其他个人或机构减轻、测试、监控、清理、移除、收容、处理、解毒、

中和、减缓、处置或以任何方法反应、评估生物媒介产生的全部或部分损失。

前述第（2）项不适用作为人体服用或医疗产品或器械的商品或产品中所含的生物媒介产

生损失的情形。

第三条 除非保险单有其他特别约定，下述名词定义如下：

生物媒介，指任何：

（1）细菌；

（2）霉菌，霉或其它真菌；

（3）其它微生物；或

（4）毒枝菌素，孢子或前述生物的其它副产物；

（5）病毒或其它病菌（无论是否为微生物）；

（6）以上的生物群体。


